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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编号：  陕重汽 SBZC20240003                             

合同签订地：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

许可方(甲方)：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乙方)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规定，甲、乙双方经

协商，对商标的使用达成如下协议：

一、许可使用的商标

1.商标图样：

 

    商标注册号：842410

    商标注册类别：第 12类

    商标注册年限：1996年 5月 28日 至 2026年 5月 27日

2．商标图样：

  

商标注册号：4854137

商标注册类别：第 12类

    商标注册年限：2008年 7月 21日 至 2028年 7月 20日

    二、商标权拥有人的名称、地址

    名称：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

三、许可使用商标的权限

1．许可使用的商品种类(或服务的类别及名称)：第 12类；

2．许可使用商标的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3．商标许可使用权的性质：普通许可；

4．合同双方约定，乙方仅限于将许可使用的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容器之上。

四、许可费用

甲方无偿许可乙方使用上述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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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品质量的保证

为保证被使用方的有关商品质量不低于许可方或其他被许可方，双方要共同采取以下措施：

1．乙方承诺使用商标的商品符合国家标准，且不会因商品质量影响甲方及商标本身的声

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或其授权代表有权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抽检使用本合同许可

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乙方应采取必要措施以满足甲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3. 如乙方的做法或销售不符合上述要求，应在接到甲方或其授权代表的通知后，立即停

止以任何形式使用本合同许可使用的商标，同时停止销售并采取补救措施。

4．除合同双方约定乙方使用商标由甲方提供标识外，乙方需制作商标的，在本合同有效

期内，视同甲方已授权乙方制作。同时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制作的商标，以保证质量。

六、保证与承诺

1.甲方保证事项：

（1）甲方保证是许可使用的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合法注册人，并保证有权授予

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

（2）甲方保证本合同许可使用的商标未被质押。

（3）甲方保证因第三方指控商标侵权所引起的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2.乙方承诺事项：

（1）乙方承诺在许可地域范围内，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以维护甲方对本合同许可使

用的商标拥有的权利。

（2）乙方承诺严格依据甲方的企业形象标准使用本合同许可使用的商标，不改变其颜色、

文字、图形或其组合。

（3）乙方承诺不超越许可使用商品范围和地域使用该商标，不在其他国家/地区直接或间

接使用或授权使用这一商标。

（4）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向除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提供或销售在商

品或商品包装、容器上印有甲方商标的商品。

（5）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因许可行为而授予乙方的权利进行转让、质押，

包括交由第三人以任意方式使用上述许可商标。

（6）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将与本合同许可使用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以

自己的名义提出商标注册申请。

（7）乙方承诺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将许可事项中涉及的产品名称、甲方企业商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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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和广告用语等申请为商标。

（8）乙方承诺制造使用产品的数量应以甲方订单为准。

（9）乙方应保证其资质合法有效，有资质资格、条件和能力履行本合同约定事项。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擅自扩大被许可使用商标的使用方式、范围或使用商品的，印有甲方商标的产品视

为侵权产品。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如甲方以诉讼方式实现债权，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2.乙方生产的印有甲方商标的产品数量超出甲方订单或未经甲方允许私自对外销售印有

甲方商标的产品，视为根本性违约，应当支付甲方 100 万元惩罚性违约金。

八、保密事项

1.双方对合同洽谈及履行过程中获悉到对方的商业秘密和相关秘密信息，有保密的义务。

因一方泄密致使对方经济利益受损的，该方负赔偿责任。

2.合同未正式生效前、合同提前解除或履行完毕终止时，各方仍需对本合同洽谈和履行过

程中所产生的保密事项保密。

3.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构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合同一方提供上述商业秘密的，提供方

应事先通知合同另一方，并书面提示相关机构注意保密。

九、许可期限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十、争议解决

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何一方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二、其他

本合同一式 3 份，其中甲方 2 份，乙方  1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许可方：(章)                               被许可方：(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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